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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0� � �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3-033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信访投

诉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1076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

要求， 对工作函中涉及的以前年度会计处理存在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更正，（1） 公司调增2015年3月31日预付款项余额34,000,000.00

元，同时调减2015年3月31日货币资金余额34,000,000.00元。（2）公司调增2015年6月30日预付款项余额167,000,000.00元，同时调减

2015年6月30日货币资金余额167,000,000.00元。（3）公司调增2015年9月30日预付款项余额100,000,000.00元，同时调减2015年9月

30日货币资金余额100,000,000.00元。 并对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和201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

调整。

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一、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内容

（一）、“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之“2.1主要财务数据”中部分数据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2,741,886.07 66,815,958.13 -21.06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741,886.07 66,815,958.13 -71.95%

（二）、“四、附录”之“4.1�财务报表”中部分数据

更正前：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5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98,765,531.73 1,057,412,749.35

预付款项 170,026,509.23 116,678,902.0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5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04,219,143.33 821,933,975.99

预付款项 130,673,797.74 91,535,852.88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5年1一3月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3,414,244.47 228,998,893.1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5,818,898.42 302,616,77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741,886.07 66,815,958.1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1,352,782.38 174,130,131.8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98,765,531.73 1,166,853,341.11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5年1一3月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4,144,930.16 202,231,088.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8,857,406.67 254,689,86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451,414.29 55,030,776.5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2,285,167.34 166,267,659.6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04,219,143.33 882,730,303.13

更正后：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5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64,765,531.73 1,057,412,749.35

预付款项 204,026,509.23 116,678,902.0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5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70,219,143.33 821,933,975.99

预付款项 164,673,797.74 91,535,852.88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5年1一3月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7,414,244.47 228,998,893.1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9,818,898.42 302,616,77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41,886.07 66,815,958.1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52,782.38 174,130,131.8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64,765,531.73 1,166,853,341.11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5年1一3月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8,144,930.16 202,231,088.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2,857,406.67 254,689,86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51,414.29 55,030,776.5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8,285,167.34 166,267,659.6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70,219,143.33 882,730,303.13

二、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内容

（一）“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之“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中部分数据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339,120.28 124,326,475.73 3.23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60,879.72 124,326,475.73 -131.10

（二）“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中部分数据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339,120.28 124,326,475.73 3.23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60,879.72 124,326,475.73 -131.10

三、2015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内容

（一）“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之“一、（一）主要会计数据”中部分数据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339,120.28 124,326,475.73 3.23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60,879.72 124,326,475.73 -131.10

（二）“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之“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一）、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部分数据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339,120.28 124,326,475.73 3.23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60,879.72 124,326,475.73 -131.10

（三）“第九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中更正部分项目

更正前：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5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86,797,527.99 1,057,412,749.35

预付款项 68,058,326.51 116,678,902.0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5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72,649,510.02 821,933,975.99

预付款项 40,213,309.21 91,535,852.88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5年1一6月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22,069,665.67 447,520,618.5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63,554,198.42 598,262,85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339,120.28 124,326,475.7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384,778.64 141,561,770.5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86,797,527.99 1,134,284,979.84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5年1一6月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40,091,491.91 377,585,625.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6,402,914.07 523,363,12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748,104.15 86,033,269.9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0,715,534.03 111,399,145.3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72,649,510.02 828,304,908.09

更正后：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5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19,797,527.99 1,057,412,749.35

预付款项 235,058,326.51 116,678,902.0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5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05,649,510.02 821,933,975.99

预付款项 207,213,309.21 91,535,852.88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5年1一6月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89,069,665.67 447,520,618.5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30,554,198.42 598,262,85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60,879.72 124,326,475.7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7,615,221.36 141,561,770.5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19,797,527.99 1,134,284,979.84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5年1一6月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07,091,491.91 377,585,625.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13,402,914.07 523,363,12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251,895.85 86,033,269.9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6,284,465.97 111,399,145.3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05,649,510.02 828,304,908.09

（四）“第九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1、货币资金”

更正前：

1、货币资金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库存现金 175,936.51 67,067.73

银行存款 916,777,383.31 925,460,147.74

其他货币资金 169,844,208.17 131,885,533.88

合计 1,086,797,527.99 1,057,412,749.35

更正后：

1、货币资金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库存现金 175,936.51 67,067.73

银行存款 749,777,383.31 925,460,147.74

其他货币资金 169,844,208.17 131,885,533.88

合计 919,797,527.99 1,057,412,749.35

（五）“第九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6、预付款项”

更正前：

6、预付款项

（1）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38,800,336.96 57.01 97,598,221.72 83.65

1至2年 19,945,267.59 29.31 8,814,794.75 7.55

2至3年 3,278,409.86 4.82 2,267,659.33 1.94

3年以上 6,034,312.10 8.87 7,998,226.21 6.86

合计 68,058,326.51 100.00 116,678,902.01 100.00

（2）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时间 未结算原因

北京傲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供应商 15,000,000.00 1-2�年 未到期

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吉林供电公司 供应商 6,878,803.32 1年以内 未到期

METRO�&�LITHO�SERVICE(MLS�CORP) 供应商 5,386,216.00 1�年以内 未到期

炎黄光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商 3,000,000.00 2-3�年 未到期

北京长安（海口）律师事务所 供应商 2,800,000.00 1年以内 未到期

合计 33,065,019.32

其他说明:

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48,620,575.50�元，减少比例 41.67%，减少原因主要系公司项目预付款收回所致。

更正后：

6、预付款项

（1）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205,800,336.96 87.55 97,598,221.72 83.65

1至2年 19,945,267.59 8.49 8,814,794.75 7.55

2至3年 3,278,409.86 1.39 2,267,659.33 1.94

3年以上 6,034,312.10 2.57 7,998,226.21 6.86

合计 235,058,326.51 100.00 116,678,902.01 100.00

（2）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

系

金额 时间 未结算原因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公司 供应商 167,000,000.00 1�年以内 未到期

北京傲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供应商 15,000,000.00 1-2�年 未到期

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吉林供电公司 供应商 6,878,803.32 1年以内 未到期

METRO�&�LITHO�SERVICE(MLS�CORP) 供应商 5,386,216.00 1�年以内 未到期

炎黄光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商 3,000,000.00 2-3�年 未到期

合计 197,265,019.32

其他说明:

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118,379,424.50�元，增加比例 101.46%，增加原因主要系公司项目预付款增加所致。

（六）“第九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68、（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部分数据

更正前：

(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54,454,210.64 -25,328,75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339,120.28 124,326,475.73

现金的期末余额 1,086,797,527.99 1,134,284,979.8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384,778.64 141,561,770.59

更正后：

(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12,545,789.36 -25,328,75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60,879.72 124,326,475.73

现金的期末余额 919,797,527.99 1,134,284,979.8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7,615,221.36 141,561,770.59

（七）“第九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68、（4）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部分数据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一、现金 1,086,797,527.99 1,057,412,749.35

其中：库存现金 175,936.51 67,067.73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916,777,383.31 925,460,147.74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169,844,208.17 131,885,533.88

三、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86,797,527.99 1,057,412,749.35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一、现金 919,797,527.99 1,057,412,749.35

其中：库存现金 175,936.51 67,067.73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749,777,383.31 925,460,147.74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169,844,208.17 131,885,533.88

三、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19,797,527.99 1,057,412,749.35

四、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内容

（一）、“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之“2.1�主要财务数据”中部分数据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2,686,959.29 208,774,654.77 -17.29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2,686,959.29 208,774,654.77 -65.18

（二）、“四、附录”之“4.1�财务报表”中部分数据

更正前：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5年9月30日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31,685,766.70 1,057,412,749.35

预付款项 79,819,691.87 116,678,902.0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5年9月30日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14,478,109.79 821,933,975.99

预付款项 53,259,985.35 91,535,852.88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5年1一9月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75,219,643.08 654,716,590.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08,643,360.51 881,418,09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686,959.29 208,774,654.7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4,273,017.35 88,621,135.6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31,685,766.70 1,081,344,344.90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5年1一9月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91,140,945.66 564,749,573.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7,928,550.02 747,290,415.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422,755.04 166,476,078.7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2,544,133.80 86,727,268.2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14,478,109.79 803,633,030.98

更正后：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5年9月30日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31,685,766.70 1,057,412,749.35

预付款项 179,819,691.87 116,678,902.0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5年9月30日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14,478,109.79 821,933,975.99

预付款项 153,259,985.35 91,535,852.88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5年1一9月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75,219,643.08 654,716,590.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08,643,360.51 881,418,09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686,959.29 208,774,654.7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726,982.65 88,621,135.6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31,685,766.70 1,081,344,344.90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5年1一9月

编制单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91,140,945.66 564,749,573.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47,928,550.02 747,290,415.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422,755.04 166,476,078.7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455,866.20 86,727,268.2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14,478,109.79 803,633,030.98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其

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编制和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00360� � �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3-032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吉林华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信访投诉相关事项的监

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尊敬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微电子” 、“公司” ）于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信访投诉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1076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公司收到《工作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进行

了解核实。 现就《工作函》所提内容及问题回复说明如下：

1.前期公告显示，2015年8月19日，曾涛、陈笑蕊、陶文波分别以0.33亿元、0.67亿元、2.44亿元受让梁志勇、王庆志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

海鹏盛股权，资金来源均为自有及自筹资金，并非来自上市公司。 信访投诉材料显示，2015年8月17日至8月18日，你公司尾号2560的工商

银行账户通过北京傲志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傲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阳今日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奔赛尾号0111的招商银

行账户合计转账3.3亿元，上海奔赛于8月19日分别向曾涛、陈笑蕊、陶文波尾号2231、6933、0375的招商银行账户转入0.33亿元、0.67亿元、

2.44亿元，与其支付股权受让款的金额及时间相同。

请公司：（1）全面核实并逐笔列示2015年8月17日至8月19日上述账户间资金往来明细，并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2）补充披露

受让方购股资金来源于自有及自筹资金的具体依据、自筹资金的直接及最终拆借方名称，并说明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3）结合

前述问题，说明公司资金是否曾被曾涛等人占用后用于购买股权，如是，进一步说明上述资金是否及何时返还公司。请独立董事逐一核查、

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依据。

（1）全面核实并逐笔列示2015年8月17日至8月19日上述账户间资金往来明细，并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核实确认，公司确有尾号为2560的工商银行账户，2015年8月17日至8月19日，该账户有多笔收付款业务。公司在自查核实

过程中，查阅了公司日常经营期间留存的2015年8月份会计记账凭证、银行存款明细账、银行对账单等财务资料，暂未发现公司与北京傲志

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傲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阳今日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同时，公司也正在与《工作函》中

提及的工商银行吉林高新支行进行沟通，希望调取最新的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并与北京傲志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傲尊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北京三阳今日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方进行沟通，希望获取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但由于上述事项时间久远，且查找北京傲志众达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傲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阳今日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联系人较为困难等原因，再加之公司与银行对接业务

人员工作调整，新接手人员业务不够熟练，每天忙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收付款业务，未能腾出太多精力处理此项工作，因此目前公司尚未

取得最新的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和其他有关证明材料。考虑到目前公司管理层和业务部门正在集中精力抓紧落实四季度经营计划的现实

情况，公司合理分配工作时间后，预计在2023年11月底完成此项工作。 待公司取得前述证明材料后，并确保不泄露公司及合作方商业秘密

和商业敏感信息的情况下，公司预计在2023年11月底予以提供。

（2）补充披露受让方购股资金来源于自有及自筹资金的具体依据、自筹资金的直接及最终拆借方名称，并说明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

实、准确；

公司回复：

经公司函询上海鹏盛，请上海鹏盛函询各受让方，并经各受让方回函确认。 2015年8月上海鹏盛和天津华汉股东间发生的股权转让，

受让方购股资金来源于自有及自筹资金，其中自筹资金的筹资渠道为受让方亲属间拆借、朋友间拆借等。由于拆借方认为此事涉及其个人

隐私内容，不同意对外披露其名称。受让方认为在拆借方不同意披露其名称的情况下，如受让方擅自对外披露，则可能泄露拆借方的隐私，

并将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因此受让方未向公司提供该等信息，公司无法披露受让方自筹资金的直接及最终拆借方名称。结合公司核实暂未

发现2015年8月17日至8月19日与北京傲志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傲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阳今日科技有限公司间资金往来

的情况，公司认为受让方购股资金来源与公司无关，公司前期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3）结合前述问题，说明公司资金是否曾被曾涛等人占用后用于购买股权，如是，进一步说明上述资金是否及何时返还公司。 请独立

董事逐一核查、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依据。

公司回复：

经公司核实，2015年8月17日至8月19日，公司暂未发现与北京傲志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傲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阳今

日科技有限公司间资金往来。 曾涛等人购股资金来源于其自有及自筹资金。 公司资金不存在曾被曾涛等人占用后用于购买股权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

（1）我们查阅了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留存的部分财务资料。 经查，暂未发现2015年8月17日至8月19日公司与北京傲志众达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傲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阳今日科技有限公司间的资金往来情况。我们将积极督促公司尽快调取银行流水等证明

材料，并对公司新调取的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进行查阅。

（2）我们查阅了公司历史信息披露文件和上海鹏盛及受让方回函等材料，经查，在公司历史信息披露文件中，会计师表示已经检查了

上市公司相关记录，未发现相关资金往来情况，确认了相关股权转让款并非来源于上市公司。 结合上海鹏盛及受让方回函内容，我们能够

确认2015年8月上海鹏盛和天津华汉股东间发生的股权转让，受让方购股资金来源于自有及自筹资金，其中自筹资金的筹资渠道为受让

方亲属间拆借、朋友间拆借等。由于拆借方认为此事涉及其个人隐私内容，不同意对外披露其名称，因此受让方未向公司提供该等信息，公

司无法披露受让方自筹资金的直接及最终拆借方名称。 再结合我们核查暂未发现2015年8月17日至8月19日公司与北京傲志众达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傲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阳今日科技有限公司间资金往来的情况，我们认为受让方购股资金来源与公司无关，公

司前期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3）经本次核查工作，并结合公司历史信息披露文件中的会计师意见、律师意见等，我们一致认为曾涛等人购股资金来源于其自有及

自筹资金，公司资金不存在曾被曾涛等人占用后用于购买股权的情况。

2.前期公告显示，2019年3月至4月，上海鹏盛向上海某有限公司借款2.2亿元，借款期限4年，用于参与上市公司配股，公司未向上海鹏

盛提供资金支持。 信访投诉材料显示，2019年4月1日至4月4日，你公司通过上海奔赛平安银行、村镇银行、招商银行等账户向上海鹏盛尾

号0806的招商银行账户合计转账2.03亿元，上海鹏盛于4月4日将该笔款项转至尾号6116的江海证券配股专户用于认购上市公司配股。

请公司：（1）全面核实并逐笔列示2019年4月1日至4月4日公司与上海奔赛、上海鹏盛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并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明

材料；（2）说明公司资金是否曾被上海鹏盛等占用后直接或间接用于参与公司配股，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3）补充披露上海鹏

盛2019年3月至4月借款的直接及最终融资方名称，并结合上海鹏盛近三年的资金情况、主要经营数据等说明偿还进展及还款资金来源。

请独立董事对问题（1）（2）逐一核查、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依据。

（1）全面核实并逐笔列示2019年4月1日至4月4日公司与上海奔赛、上海鹏盛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并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核实确认，暂未发现2019年4月1日至4月4日公司与上海奔赛、上海鹏盛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经公司函询并经上海鹏盛

回函确认，上海鹏盛确有尾号为0806的招商银行账户和尾号为6116的账户，但该笔配股资金的来源与公司无关。 至于上海鹏盛与上海奔

赛之间是否存在上述资金往来问题，上海鹏盛认为此事与公司无关，因此未向公司做出说明。

公司在自查核实过程中，查阅了公司日常经营期间留存的2019年4月份会计记账凭证、银行存款明细账、银行对账单等财务资料，取得

了上海鹏盛回函等证明材料。与此同时，公司也正在与《工作函》中提及的工商银行吉林高新支行、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交通银行吉林高新

支行、吉林丰满惠民村镇银行营业部、杭州联合农商银行双浦支行、兴业银行吉林分行、农业银行吉林大东支行等银行进行沟通，希望能够

调取最新的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 但由于此项工作涉及银行账户较多，且有的银行在外地，有的银行账户已经销户等原因，再加之公司与

银行对接业务人员工作调整，新接手人员业务不够熟练，每天忙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收付款业务，未能腾出太多精力处理此项工作，因此

目前公司尚未调取到最新的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 考虑到目前公司管理层和业务部门正在集中精力抓紧落实四季度经营计划的现实情

况，公司合理分配工作时间后，预计在2023年11月底完成此项工作。 待公司取得前述证明材料后，并确保不泄露公司及合作方商业秘密和

商业敏感信息的情况下，公司预计在2023年11月底予以提供。

（2）说明公司资金是否曾被上海鹏盛等占用后直接或间接用于参与公司配股，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

公司回复：

经公司核实，暂未发现2019年4月1日至4月4日公司与上海奔赛、上海鹏盛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公司资金不存在被上海鹏盛等占用

后直接或间接用于参与公司配股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以及函询上海鹏盛，公司前期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3）补充披露上海鹏盛2019年3月至4月借款的直接及最终融资方名称，并结合上海鹏盛近三年的资金情况、主要经营数据等说明偿

还进展及还款资金来源。

公司回复：

经公司函询并经上海鹏盛回函确认，2019年3月至4月间，上海鹏盛曾向上海市一家公司融资2.2亿元，后使用该资金缴纳了配股认购

款2.03亿元。 经上海鹏盛征求该公司意见，该公司认为此事涉及其商业机密，不同意对外披露其名称。 上海鹏盛称其与该公司存在长期友

好合作关系，如果在未经该公司允许的情况下擅自披露该公司名称及借款事项，上海鹏盛将构成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且可能影响双方

未来合作关系。 因此上海鹏盛未向公司提供该等信息，公司无法披露该融资方名称。

上海鹏盛主要业务为利用行业上下游资源优势，进行电脑硬件、耗材销售业务、服务器设备代理采购、销售业务及对外投资业务等，近

三年受大环境和行业景气度下降等多重因素影响，经营状况不佳，目前相关业务正在恢复过程中，并可望逐步好转。 上海鹏盛该笔2.2亿元

融资款，经上海鹏盛与出借方友好协商，已将还款期限展期二年，即最终还款期限将于2025年3月至4月间届满，该笔融资款目前尚未偿

还。

公司函询上海鹏盛请其说明近三年的资金情况和主要经营数据情况，上海鹏盛复函认为其资金情况和主要经营数据情况，属于其商

业秘密或商业敏感信息，对其近期申请代理资质等经营业务将产生较大影响，为了不影响相关业务顺利开展，不给竞争对手可乘之机，上

海鹏盛不同意披露该信息。 因此上海鹏盛未向公司提供近三年的资金情况和主要经营数据情况，公司无法披露该等信息。 此外，上海鹏盛

表示由于该笔融资款的还款期限已展期至2025年3月至4月间到期，距今还有约一年半之久，目前上海鹏盛尚未对该笔融资款偿还问题进

行具体筹划和安排，尚不存在偿还进展及还款资金来源问题。

独立董事意见：

（1）我们查阅了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留存的部分财务资料。 经查，暂未发现2019年4月1日至4月4日公司与上海奔赛、上海鹏盛之

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我们将积极督促公司尽快调取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并对公司新调取的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进行查阅。

（2）我们查阅了公司历史信息披露文件和上海鹏盛回函等材料，在公司历史信息披露文件中，我们回溯发现当时会计师意见和保荐

机构意见均明确已经取得并检查了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盛2019年配股出资的单据， 以及上市公司配股前银行流水及大额原始单据等资

料，均未发现上海鹏盛配股资金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形。 结合上海鹏盛回函内容，能够确认配股资金来源于上海鹏盛自筹资金，并非直接

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经本次核查工作，我们一致认为公司资金不存在曾被上海鹏盛等占用后直接或间接用于参与公司配股的情况。公

司前期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3.前期公告显示，除2020年3月委托上海奔赛向北京傲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半导体设备采购预付款外，公司自2015年7月以来未

与上海奔赛发生其他资金往来。 信访投诉材料显示，2016年至2019年间，你公司尾号2560的工商银行账户、尾号5975的民生银行账户、尾

号5932的交通银行账户、尾号2991的村镇银行账户、尾号3181的农商行账户及其子公司吉林麦吉柯半导体有限公司尾号3049的兴业银行

账户、尾号8569的农业银行账户等与上海奔赛尾号0111的招商银行账户、尾号1000的平安银行账户等存在频繁资金往来。

请公司：（1）全面核实并按季度列示2016年以来公司与上海奔赛的资金往来金额、具体用途、最终去向及商业合理性等，并提供银行

流水等证明材料；（2）说明公司资金是否变相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请独立董事逐一

核查、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依据。

（1）全面核实并按季度列示2016年以来公司与上海奔赛的资金往来金额、具体用途、最终去向及商业合理性等，并提供银行流水等证

明材料；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核实确认，公司确有尾号2560的工商银行账户、尾号5975的民生银行账户、尾号5932的交通银行账户、尾号2991的村镇银

行账户、尾号3181的农商行账户及子公司吉林麦吉柯半导体有限公司尾号3049的兴业银行账户、尾号8569的农业银行账户，但2016年至

2019年，暂未发现公司与上海奔赛间资金往来情况；2020年，公司与上海奔赛产生21,150万元资金往来，该笔资金是公司委托上海奔赛

（此时已更名为上海芙拉沃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给北京傲尊的订购半导体设备的预付款，后因该设备订购计划未能成功，北京傲尊于2021

年将该笔资金全部返还给公司。 详情已在《关于对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池业务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予以披露。

公司在自查核实过程中，查阅了公司日常经营期间留存的2016年以来的会计记账凭证、银行存款明细账、银行对账单等财务资料。 与

此同时，公司也正在与《工作函》中提及的工商银行吉林高新支行、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交通银行吉林高新支行、吉林丰满惠民村镇银行营

业部、杭州联合农商银行双浦支行、兴业银行吉林分行、农业银行吉林大东支行等银行进行沟通，希望能够获取最新的银行流水等证明材

料。但由于此项工作涉及银行账户较多，银行流水跨度较长，且有的银行在外地，有的银行账户已经销户等原因，再加之公司与银行对接业

务人员工作调整，新接手人员业务不够熟练，每天忙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收付款业务，未能腾出太多精力处理此项工作，因此目前公司尚

未调取到最新的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 考虑到目前公司管理层和业务部门正在集中精力抓紧落实四季度经营计划的现实情况，公司合理

分配工作时间后，预计在2023年11月底完成此项工作。 待公司取得前述证明材料后，并确保不泄露公司及合作方商业秘密和商业敏感信

息的情况下，公司预计在2023年11月底予以提供。

（2）说明公司资金是否变相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请独立董事逐一核查、发表明

确意见并说明依据。

公司回复：

经公司核实，自2016年以来，暂未发现公司与上海奔赛间其他资金往来情况，公司资金不存在变相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的情形。 公司前期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独立董事意见：

（1）我们查阅了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留存的部分财务资料。 经查，暂未发现2016年至2019年公司与上海奔赛之间的资金往来情

况。 2020年公司与上海奔赛（上海芙拉沃）曾产生21,150万元资金往来，该笔资金是公司委托上海芙拉沃支付给北京傲尊的订购半导体

设备的预付款，后因该设备订购计划未能成功，北京傲尊于2021年将该笔资金全部返还给上市公司。 详情已在《关于对吉林华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池业务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予以披露。 我们将积极督促公司尽快调取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并对公司新调取

的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进行查阅。

（2）我们查阅了公司历史信息披露文件等材料。 经查，在公司历史信息披露文件中，会计师表示已经核查了华微电子与上海鹏盛、上

海奔赛历年来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商业往来情况，并确认除公司已披露的业务及资金往来外，公司与上海奔赛、上海鹏盛未发生其他资金

及业务往来。 结合本次核查情况，我们暂未发现2016年以来公司与上海奔赛除已披露的资金往来外，还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往来。 我们

一致认为公司资金不存在变相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公司前期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4.前期公告显示，2015年1月至7月，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上海奔赛预付5.37亿元开展服务器代理经销业务；该业务终止后，上海奔赛于

2015年7月至11月陆续向上市公司退还前述款项。 但公司2015年半年报、三季报显示，预付款项科目余额分别仅为0.68亿元、0.80亿元，均

低于2014年期末余额，货币资金科目余额分别为10.87亿元、11.32亿元，均高于2014年期末余额，变动趋势与新增大额预付的新业务开展

情况不符。

请公司：（1）补充披露2015年半年报、三季报预付款项、货币资金余额变动趋势与新增大额预付的情形不符的原因及合理性；（2）全

面核实2015年各期财务报告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地对资产和负债进行会计确认和列报披露，如存在会计差错应予以更正。 请年审会计师

发表意见。

（1）补充披露2015年半年报、三季报预付款项、货币资金余额变动趋势与新增大额预付的情形不符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2015年1月至7月，公司及子公司向上海奔赛预付5.37亿元开展服务器代理经销业务；该业务终止后，上海奔赛于2015年7月至11月陆

续向公司退还前述款项。 但因该款项支付及退回在业务发生时公司未及时入账，导致2015年1-3季度财务报告未能准确、完整地对资产和

负债进行会计确认和列报披露，进而发生2015年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1）资产负债表科目“预付款项” 、“货币资金” 余额变动趋势与

新增大额预付情形不符，（2）现金流量表科目“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当期实际发生额与报表披露数据不符的情况。

该款项支付及退回不涉及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科目列报，付款及退回发生数均在2015年度现金流量表“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明细体现。

各报表科目2015年1-3季度具体影响金额及货币资金进出漏记明细见下面（2）回复。

（2）全面核实2015年各期财务报告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地对资产和负债进行会计确认和列报披露，如存在会计差错应予以更正。 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对2015年各期财务报告进行全面核实，确认2015年1-3季度漏记账明细如下：

序

号

资金支付时

间

付款方 金额(万元) 收款方

资金还款时

间

还款方

1 2015年1月

吉林麦吉柯半导体有

限公司

1,400.00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2015年7月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2 2015年3月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0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2015年7月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3 2015年4月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6,000.00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2015年7月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4 2015年5月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800.00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2015年7月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5 2015年6月

广州华微电子有限公

司

6,500.00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2017年7月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6 2015年7月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0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2015年7月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7 2015年7月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0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2015年9月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8 2015年7月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7,000.00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2015年7月

2015年9月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9 2015年7月

吉林麦吉柯半导体有

限公司

10,000.00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2015年11月

上海奔赛实业有限

公司

合计 53,700.00

上述款项支付及退回在2015年1-3季度财务报告存在会计确认和列报披露差错，公司对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2015年半年度财

务报表和201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对相关会计科目进行核实，其影响报表项目及金额列示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更正项：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3月31日 2015年6月30日 2015年9月30日

货币资金 1,098,765,531.73 1,086,797,527.99 1,131,685,766.70

预付账款 170,026,509.23 68,058,326.51 79,819,691.87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3月31日 2015年6月30日 2015年9月30日

货币资金 1,064,765,531.73 919,797,527.99 1,031,685,766.70

预付账款 204,026,509.23 235,058,326.51 179,819,691.87

（2）合并现金流量表更正项：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3月31日 2015年6月30日 2015年9月30日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203,414,244.47 422,069,665.67 675,219,643.0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5,818,898.42 563,554,198.42 908,643,360.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2,741,886.07 128,339,120.28 172,686,959.2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1,352,782.38 29,384,778.64 74,273,017.3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098,765,531.73 1,086,797,527.99 1,131,685,766.70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3月31日 2015年6月30日 2015年9月30日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237,414,244.47 589,069,665.67 775,219,643.0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329,818,898.42 730,554,198.42 1,008,643,360.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741,886.07 -38,660,879.72 72,686,959.2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7,352,782.38 -137,615,221.36 -25,726,982.6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064,765,531.73 919,797,527.99 1,031,685,766.70

更正后2015年半年报、三季报预付款项、货币资金余额变动趋势与新增大额预付的情形相符。

会计师意见：

经公司全面核实前期原始单据和账务记录，确认因漏记导致2015年1-3季度财务报告数据差错，需要更正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和201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相关信息。 经过检查，除该预付及退回预付款业务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资产、负债

等报表科目真实、准确、完整列报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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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第九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11月7日以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2023年第九次临时监

事会会议的通知，2023年11月1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2023年第九次临时监事会会议。 应参会监

事5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5份。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做决议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事宜已经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公司和本次授予股票期

权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形，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详见临2023-103号《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

票期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 报备文件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九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2、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股票期权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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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授权日：2023年11月10日

●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1,078万份

一、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一）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10月24日，公司2022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2年第五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2022年11月14日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2022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2、2022年10月25日至2022年11月3日，公司内部公示了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公示期

间，公司未收到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公司已披露《特变电工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详见

公司于2022年1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3、2022年11月24日，公司2022年第十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2年第七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002人，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为20,004万份，授权日为2022年11月24日，行权价格

为22.24元/份。上述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已于2022年12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 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5日、2022年1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4、2023年7月17日， 公司2023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3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期权数量的议案》，2022�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尚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2.24元/份调整为16.25元/份；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数量由200,040,000份调整为260,052,000份。 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

公告。

5、2023年11月10日，公司2023年第二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3年第九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向273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股票期权1,078万份，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2023年11月10日，行权价格为14.11元/份。 剩余106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公司将不再授予，2023年11月14日后该部分预留股票期权将自动失效。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目前，公司及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未发生上述不得授予权益的情形，公司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三）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具体情况

1、授权日：2023年11月10日；

2、授予数量：1,078万份；

3、授予人数：273人；

4、行权价格：14.11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6、授予股票期权的有效期、等待期、行权期和行权安排：

（1）有效期

有效期自预留股票期权授权日之日起，至激励对象所获授的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销之日止，最长

不超过36个月。

（2）等待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股票期权适用不同的等待期，均自授予完成之日起计算。 授权日与首次可行权

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3）可行权日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等待期满后方可开始行权， 可行权日必须为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交易

日，但下列期间内不得行权：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

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行权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

票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24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36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行权期内满足行权条件的激

励对象可进行股票期权行权，未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在股票期权各

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4）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

公司注销。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该激励对象

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

3）公司层面考核要求

预留股票期权的考核年度为2023-2024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本激励计划中考

核指标中的净利润为公司各个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口径。 2023-2024年各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

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2021年净利润为基准，2023年净利润较2021年增长不低于110%。

第二个行权期 以2021年净利润为基准，2024年净利润较2021年增长不低于120%。

4）激励对象所在的分公司、子公司、项目公司的业绩考核

激励对象所在的分公司、子公司、项目公司需至少完成与公司签订的《经营业绩责任书》中利润总额

业绩指标的80%，未达标的分公司、子公司、项目公司的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但如果分公司、子公司未达标，其下属的项目公司达标，视为该项目公司达标，该项目公司的激励对象获

授的股票期权可以行权。

5）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①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

级，激励对象个人各期考核结果只有达到合格以上股票期权才能行权，具体要求如下：

个人考核结果 行权比例

优秀 100%

良好 100%

合格 行权80%，剩余股票期权注销

不合格 注销

②若激励对象在股票期权实施期间，发生职务降低的情况，绩效考核结果为优秀、良好或合格，则行

权80%，剩余股票期权注销。

6）行权工作安排

预留股票期权各行权期内，激励对象所获授股票期权根据考核结果，按照规定比例全部或部分行权；

反之，行权条件未达成，则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注销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

7、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况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

股票期权总量的比

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

比例

核心管理/业务/技术人员

273人

1,078 3.98% 0.21%

注：占本激励计划授出股票期权总量的比例=本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因公司实施2022年权益

分派调整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本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公司内部网站上公示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

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期10天。 公示期结束后，监事会将听取公示意见，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

三、独立董事对授予相关事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

权授予事宜已经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公司和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

的情形，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四、预留股票期权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统计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

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

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1、授权日

由于授权日股票期权尚不能行权，因此不需要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将在授权日确定股票期权在

授权日的公允价值。

2、等待期

公司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授权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和股票期权各期的行权比例将

取得员工提供的服务计入成本费用，同时确认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不确认其后续公

允价值变动。

3、可行权日之后会计处理

不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

4、行权日

在行权日，如果达到行权条件，可以行权，结转行权日前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确认的“资本公积-其他

资本公积” ；如果全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行权而失效或作废，则由公司进行注销，并减少所有者权益。

5、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及确认方法

本次股票期权授权日为2023年11月10日，公司以Black-Scholes模型（B-S模型）作为定价模型，以

2023年11月10日为计算的基准日， 对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 具体参数选取如

下：

①标的股价：14.10元/股（估值基准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②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授权日至每期首个可行权日的期限）

③历史波动率：11.88%，15.05%（分别以上证综指1年、2年股价标准差计算年化历史波动率）

④无风险利率：2.2306%，2.3808%（分别采用1年期、2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⑤股息率：4.93%（采用公司最近1年股息率）

经测算，本激励计划授予的1,078万份预留股票期权公允价值总额为687.75万元，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股权激励摊销成本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687.75 78.52 428.71 180.52

说明：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实际股权激励成本及其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以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授予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及《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权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授予条件及本次授予的实施符合《管理

办法》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股票授予登记等事项。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事项的意见；

2、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独立意

见；

3、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股票期权之法律意见书；

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

● 报备文件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九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